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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長照服務人員認證/補、換發辦理流程 

 
申請長照認證檢附資料 

1.高雄市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辦理認

證、補換發申請書 

2.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表 1 

3.認證資料須寄回者需備妥足額回郵

郵資與信封 

本局審核所報資料

完整 

申請人於期限內完成繳款
認證費用 100元 

建議至高雄銀行繳納無須手續費；

其他繳費方式手續費請自行負擔。 

寄送「繳款單」給申請者 
（以 Email 電子寄送為主） 
申請人於期限內完成繳款 

退件 

請申請人補正 

本局完成系統建檔及 
印製長照服務人員證明卡 
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系統 

1.掛號郵資(自備信封與郵資) 

2.請於本中心 1 樓服務台領取 

本局完成系統建檔及 
印製長照服務人員證明卡 
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系統 

1.掛號郵資(自備信封與郵資) 

2.請於本中心 1 樓服務台領取 

現金繳納 
(規費 100 元) 

採繳款單繳納 
(規費 100 元) 

備
妥
後
重
新
送
件 

否 

是 

7
個
工
作
日 

親送或郵寄 

(
不
含
例
假
日) 

7

日 

6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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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、高雄市長照服務人員認證/補、換發辦理應檢附資料表 

申請項目/檢附項目 認證 
補/換發認證 

遺失 損壞 

認證/更新/補換發申請書(含相片與身分證明影本) ● ● ● 

近 3 個月內 1吋半身脫帽照片 2 張 ● ● ● 

符合資格證明文件(正本及影本) 

★詳如長照人員認證資格及應備文件表 
●   

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(L1)-學習證明文件(正本及

影本) *僅照顧服務員不需檢附 
●   

高雄市政府或衛生福利部個案管理培訓課程證明文件影本

(個案管理師) 
●   

損毀之長照服務人員證明卡   ● 

變更姓名者需檢附個人戶籍謄本正本(含註記)  ●  

具結書  ● ● 

認證費用新台幣 100元整 

★ 如以繳款單繳款者收到規費繳納書後 7日內完成繳款新台

幣 100 元整 

● ● ● 

認證資料需郵寄寄回者應自行備妥信封 1 組(足額掛號郵資與

信封(收件人地址請填妥)1 只) 
● ● ● 

 

~ 注意事項 ~ 

一、 承辦窗口說明： 

護理之家、居家護理所：胡小姐 7131500 #3462 

居家式長照機構：吳小姐 7131500 #3669。 

社區日照中心、家托：陳小姐 7131500 #3564 

養護(長照)中心、診所、公會及其他服務單位、個人申請：陳小姐 7131500 #3365  

二、 長照人員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間為6年。 

三、 有繼續從事長照服務必要者，應於有效期限屆滿前6個月內，提出申請認證更新。 

四、 逾有效期限申請更新者，應提供以申請更新日前六年內完成之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。 

五、 長照人員應自認證證明文件生效日起，每6年接受繼續教育專業相關課程，積分需達120點以上。 

六、 長照機構應於長照人員提供服務前，提出申請長照人員登錄。 

七、 申請長照人員認證者，收取規費新臺幣100元。 

（一） 所需繳納費用為新台幣 100 元整，係依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

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」。 

（二） 繳款通知書建議於高雄銀行繳納(免手續費)，其餘繳款方式手續費(10 元)請自行負擔。 

八、 因故無法親自辦理，應詳填委託書；受託代辦人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辦理。 

九、 如尚無執業機構以個人申辦者，請至戶籍地之地方政府辦理 

十、 辦理之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(國定例假日休息) 上午08:30-12:00、下午13:30-17:30。 

十一、 請備齊上述文件申請，以利審核作業，若檢附文件有缺漏時，請恕退件並重新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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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3 年 07 月 16 日 

 


